i

T S R AT R T
115# A 8 E &5 585

E 2
o4 O RSFAPERG AT

FPEARGFHGRRARET R B A ARII4#12

129P AP E I T /z‘izl}g fra 114# B @ #:F %193999

B P R A AT

R

A S

BR7 D APEA L
= d

- RV ETRTARILE EATR LS BERTA ST R 2
A R EAHNPZERY IR E TR 2 s 0 F
RS FESI0P 2 RPFR o U ke PEERT R
PRCPZEBTRVARREIPF BY ZF 2 e
AR ﬁ%ﬁﬂ@ﬁ’@ﬁ@éﬁﬁii;%hw%U?
2 BRLFEA P RLIGE 2 %L»m~ﬁéﬁﬂﬁ%’

e s w2 o REFRZE F2400E2.3 %240i%2.4% 1
B~ F2E  RIEAE TGP o RFIRTE R0
Eo 15T o

Ao AR AR AREE S PR R ARI9ER P
HFFIOO20LFREFESHNGFT LR v AN FR T
'wﬁﬂakfﬁb$¢$£méﬁ (T F) 2156,843~ 2 1|
L E (THEALFHE) 2 RN SRR SRR
RER T RMI4E R TRF 51939995 IR/ 7 F 2 2
oo H AR ARI4E120 5p e &L > BB
R L FREFP I HYZ AP BRI P

%— 7



I

=

N

TEEE (THFZA) ZFHFER  EFZANEE
2 Qa‘r«*ﬂng 793~ (2—‘—‘%”"’250& ’ ‘Hf i A do g
) bk o fPRERAEPER ARAEIR TS 2T
114127 29p m114# B @31 F 51939995 3 = (T 4
R )  BrRZRAZER RFTO5E19p F 5
FERRA O BRFRANRE 2P RS RRNB R P2
FATRARRIATEI > EFAi P T PEIBRR T
e A AP .

PRE M EplldE #”‘5’4??'?&,%* S wAS > BH T
WL o e E L BT A R 3
EFeF o TR, R 4%/;51%523*7,500% » B
EB R AL EBHEET FREEP R

&=
G

£

.

(=) #HGF A BFAEP2Z A §ARTIRRE ~ AL § fBs 4T84 > 7

(

B AR G R ATBN AL € R 5 A A P

;ﬁﬁﬂ%éﬁiﬁﬁﬂ%w“4‘k &4448§d&i
FRL2RF R DRBEFAALERMAE S B
HE o RMT G R LR R A ELAR2B Y T A E
BTG g REPR  RFET RS
A RTERIT T 2 0 A FE B A AQEIR T
s TEFI220E %17 ~ %27 ~ % ‘ %
TEo~ F2M BTG PR oo ﬁ?Jé?L e e L

PoOREFLIRT A FPOGEATRFEL L AL
RO AR AR FRHIFATT AR B RAIRG
B A oA BIFAE S o

AR 2 R AP Bl s RS
AMrAERF AR AR LT
Fe ) HAc189,753% 0 R 211148129 10p i £ 48
AR08 0 TP R Ko SA T ZALEA
B fEEb i e K HE S p114#120 10p A2 4o p 114



£12718p it ’ﬁﬁﬁ'z“fﬁ“?axléi*@]%&? % 532
o RRE AN BEEA S F k2 Bl
(Z) i &deh GIFRT AL BRAHE 2 4375
—ﬂi‘,“nﬁﬁ,{%)@iy #FH-#JL % 5 1226% 3
BT ¥ SFIR R S O2E AR A A
EREE N RS A L PN R
PRRA G EAR FAA AT s
m?i‘}é%'%%i?’? 1T BIRAZ B %o
G151 120 K 8 ,Fm%ampaa«’
i méﬁf%M@¢4%“w EEFrRPE
Tedp s B8 (R A% 51731147
YA ﬂu’ L SAEREE P
SRARF T FVYARAE
Efnié &Ao

\\‘

3&1’( %“"' Efl

=\
“::-3
(bl

115 £ 3 P19
TEF- R 2 "g“ f?ﬂbf
jxgwg,%uﬁ ERE G S Ed 0 2 FR L o drdrds g
%’@ﬁﬂbﬁﬁ(mFbiﬁé éézrkg&@%$a£ R
o FEBPE L R ATE R 5007
v = E E&] 115 = 3 3 19 p

F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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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駱宏飛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19399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異議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
二、查兩造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執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1552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異議人之財產於本金新臺幣（下同）21萬6,843元及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範圍內為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93999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異議人在系爭債權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莊西盛郵局（下稱第三人）之存款債權，經第三人於同年月18日已扣押1萬9,753元（含手續費250元，下稱系爭扣押金額）在案。嗣異議人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2月29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9399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原裁定於115年1月9日寄存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12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伊自114年初得知罹患大腸癌第4期，後續因做化療和吃標靶藥物之副作用而無法從事工作，且伊之父母年事已高，亦無工作收入，國泰人壽理賠金2萬7,500元，只夠伊與伊之父母生活開銷等語，爰依法聲明異議。
四、經查：
（一）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2個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錢，前項期間，執行法官審核債務人家庭狀況，得伸縮之，但不得短於1個月或超過3個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衡諸強制執行法所定禁止扣押、執行之規定，其立法目的係為在實現債權人之債權之際，兼顧債務人基本生活維持所需而設，故應以強制執行時，債務人是否生活因此陷於窘境而不能維持生活為斷。
（二）本院民事執行處扣押異議人名下之第三人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存款1萬9,753元，原裁定以114年12月10日系爭帳戶結餘268元，以該日做為判斷扣押金額是否包含社會補助、扶助款。系爭帳戶自114年12月10日起至扣押日即114年12月18日止，期間僅匯入1筆國泰人壽金額2萬7,500元，認定所扣押金額未包含依法不得強制執行金額。
（三）系爭扣押金額性質上固為異議人對第三人新莊西盛郵局之一般金錢債權，然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另參酌同法第52條規定，於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部分，不得強制執行。原裁定未查明異議人有無其他存款或收入，是否已無法維持生活而應酌留生活所必需之費用，逕予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未洽。再異議人於115年1月12日聲明異議時自陳罹患大腸癌第4期，並提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及住診費用收據為憑（見本院卷第17、31至47頁），此亦為原裁定未及審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本院民事執行處由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何奕萱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駱宏飛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

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193999

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異議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

    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

    之1所準用。

二、查兩造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執本院109年度司

    執字第1552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

    請就異議人之財產於本金新臺幣（下同）21萬6,843元及利

    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範圍內為強制執行，經本院

    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93999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

    。執行法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異議

    人在系爭債權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

    莊西盛郵局（下稱第三人）之存款債權，經第三人於同年月

    18日已扣押1萬9,753元（含手續費250元，下稱系爭扣押金

    額）在案。嗣異議人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於114年12月29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93999號裁定（下稱原

    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原裁定於115年1月9日寄存送

    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12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

    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

    符，先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伊自114年初得知罹患大腸癌第4期，後續因

    做化療和吃標靶藥物之副作用而無法從事工作，且伊之父母

    年事已高，亦無工作收入，國泰人壽理賠金2萬7,500元，只

    夠伊與伊之父母生活開銷等語，爰依法聲明異議。

四、經查：

（一）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

      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

      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

      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

      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查

      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2個月間生活所

      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錢，前項期間，執行法官審核債務

      人家庭狀況，得伸縮之，但不得短於1個月或超過3個月，

      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2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衡諸強制執行法所定禁止扣押、

      執行之規定，其立法目的係為在實現債權人之債權之際，

      兼顧債務人基本生活維持所需而設，故應以強制執行時，

      債務人是否生活因此陷於窘境而不能維持生活為斷。

（二）本院民事執行處扣押異議人名下之第三人帳戶（下稱系爭

      帳戶）存款1萬9,753元，原裁定以114年12月10日系爭帳

      戶結餘268元，以該日做為判斷扣押金額是否包含社會補

      助、扶助款。系爭帳戶自114年12月10日起至扣押日即114

      年12月18日止，期間僅匯入1筆國泰人壽金額2萬7,500元

      ，認定所扣押金額未包含依法不得強制執行金額。

（三）系爭扣押金額性質上固為異議人對第三人新莊西盛郵局之

      一般金錢債權，然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

      項規定，另參酌同法第52條規定，於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部分，不得強制執行。原裁定未查

      明異議人有無其他存款或收入，是否已無法維持生活而應

      酌留生活所必需之費用，逕予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未

      洽。再異議人於115年1月12日聲明異議時自陳罹患大腸癌

      第4期，並提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診斷

      證明書及住診費用收據為憑（見本院卷第17、31至47頁）

      ，此亦為原裁定未及審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

      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本院民事執行處

      由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何奕萱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駱宏飛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19399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異議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

二、查兩造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執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1552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異議人之財產於本金新臺幣（下同）21萬6,843元及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範圍內為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93999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異議人在系爭債權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莊西盛郵局（下稱第三人）之存款債權，經第三人於同年月18日已扣押1萬9,753元（含手續費250元，下稱系爭扣押金額）在案。嗣異議人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2月29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9399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原裁定於115年1月9日寄存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月12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伊自114年初得知罹患大腸癌第4期，後續因做化療和吃標靶藥物之副作用而無法從事工作，且伊之父母年事已高，亦無工作收入，國泰人壽理賠金2萬7,500元，只夠伊與伊之父母生活開銷等語，爰依法聲明異議。

四、經查：

（一）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2個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錢，前項期間，執行法官審核債務人家庭狀況，得伸縮之，但不得短於1個月或超過3個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衡諸強制執行法所定禁止扣押、執行之規定，其立法目的係為在實現債權人之債權之際，兼顧債務人基本生活維持所需而設，故應以強制執行時，債務人是否生活因此陷於窘境而不能維持生活為斷。

（二）本院民事執行處扣押異議人名下之第三人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存款1萬9,753元，原裁定以114年12月10日系爭帳戶結餘268元，以該日做為判斷扣押金額是否包含社會補助、扶助款。系爭帳戶自114年12月10日起至扣押日即114年12月18日止，期間僅匯入1筆國泰人壽金額2萬7,500元，認定所扣押金額未包含依法不得強制執行金額。

（三）系爭扣押金額性質上固為異議人對第三人新莊西盛郵局之一般金錢債權，然應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另參酌同法第52條規定，於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部分，不得強制執行。原裁定未查明異議人有無其他存款或收入，是否已無法維持生活而應酌留生活所必需之費用，逕予駁回異議人之異議，尚有未洽。再異議人於115年1月12日聲明異議時自陳罹患大腸癌第4期，並提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及住診費用收據為憑（見本院卷第17、31至47頁），此亦為原裁定未及審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本院民事執行處由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何奕萱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